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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流感大流行的防备和应对， 

包括《国际卫生条例（2005）》的应用 

秘书处的报告 

 

1. 由世卫组织、粮农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兽疫局联合召开的一次禽流感和人类大流

行性流感会议（2005 年 11月 7-9日）审查了动物中禽流感的状况并评估了对人类健康

的相关风险，包括在出现大流行株病毒后产生的风险。对此一事件的后果的关切指引关

于人类健康事项的讨论沿着考虑两组主要行动的方向进行。这些行动的目的在于预防大

流行株病毒的出现，或如果这证明不可能，推迟大流行的最初国际扩散；以及使所有国

家做好准备，以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并减轻经济和社会破坏的方式应对大流行。会议同

意，大流行的危险是所有国家的共同严重关切，并且预防大流行或减轻其后果的行动同

样是所有国家共同承担的责任1。 

2. 与会人员十分重视人感染高致病性 H5N1株流感病毒病例的及早发现、快速诊断确

认和彻底调查。在这方面，病例及其调查期间所获信息的迅速透明报告尤其至关重要。

需要迅速、可靠和完整的流行病学数据以便评估大流行风险方面的可能变化并从而宣布

适当的大流行预警阶段。由于病毒的分子研究是发现大流行可能即将来临的早期信号的

另一个机制，与世卫组织附属实验室迅速共享临床样本和病毒同样至关重要。在接近大

流行开始时利用世卫组织的抗病毒药物储存、旨在预防大流行或推迟其早期扩散的及早

干预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敏感的监测和迅速的报告。 

3. 如会议期间所提及的，并非受家禽中高致病性 H5N1禽流感暴发影响的所有国家都

有充足的监测系统和实验室能力来发现有关的人感染病例。增强发现人间病例的能力被

确定为提供资助帮助受影响或有危险国家的最优先重点之一。由于各种原因，并非世卫

                                                 
1 总干事在会议上的闭幕词刊于文件 EB117/31，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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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正式要求的所有信息都及时得到提供。此类不足阻碍风险评估和减少在靠近大流行

开始时采取成功预防性干预的机会。 

4. 由于所有这些理由，与会人员要求向执行委员会提交关于在《国际卫生条例（2005）》

生效前立即自愿遵守其有关条款的建议，供其在第 117届会议期间审议。这样做将使国

际社会能立即从《条例》中受益。修订和加强《条例》的目的是使之成为一份有效的法

律文书，以便在 21 世纪的独特条件下应对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风险和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 

自愿遵守的建议 

5. 《条例》阐明要求和职责，为开展规定的活动确定机制和程序，并为完成特别紧迫

的活动具体明确时限2。它们还规定与受影响国家及国际社会进行对话，据此国家同意

符合某些要求和时限，并在不能这样做时，可向世卫组织要求特定技术支持并寻求国际

社会的合作和援助，包括动员财政支持。加强监测和应对能力使国家能应对大流行危险

还可加强能力保护全世界免受许多其它新出现和易流行疾病的危害。在这方面，《条例》

附件1确定的监测和应对的一般核心能力要求可用以指导在目前大流行性流感威胁方面

要求或提供援助的国家。这一威胁还有助于强调迫切需要继续和加强世卫组织按照

WHA58.3号决议第 6(6)款的要求在确立这些能力方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 

6. 《条例》中的若干条款可立即加以应用以改进信息共享和风险评估，加速进行沟通，

以及协调统一国家实施、特别与国际旅行有关的措施。《条例》包括一项程序以确定事

件在什么时候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届时一系列机制即可投入使用。根据

《条例》，由一种新的病毒亚型引起的一例人类流感必须向世卫组织通报并且是可构成

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一起事件。为处理此类突发事件，《条例》还确定了一

项程序，由总干事领导，就应对措施的建议进行沟通和作出决定。在国际应对流感大流

行期间，这些可起作用以促进统一性和可预测性。 

7. 《条例》内可被认为与禽流感和大流行性流感的危险最相关的条款包括下列各项： 

(a) 附件 2，它使由一种新的病毒亚型引起的人类流感成为一种应报告的疾病； 

(b) 第四条，有关指定或建立《国际卫生条例》国家归口单位，从而提供一个机制

向世卫组织报告紧急事件，后者将指定《国际卫生条例》联络点； 

                                                 
2 WHA58.3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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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第二编各条款，有关监测、通报、报告和信息共享；为通过核实事件合作进行

风险评估和向世卫组织提供信息确定要求和时限，以及阐明公共卫生应对期间的职

责，包括世卫组织表示愿意动员国际援助； 

(d) 第五编第二十三条和第三十条至第三十二条，有关对旅行者到达和离开时的公

共卫生措施总则和对旅行者的特别条款； 

(e) 第八编第四十五条和第四十六条，有关个人资料的处理以及诊断用生物物质、

试剂和材料的运输和处理。 

8. 为便利自愿遵守《条例》中的这些及可能其它规定，已建立一个流感大流行专题小

组，在临时基础上履行与《条例》第四十八条中规定的突发事件委员会相似的职责。该

专题小组由外部专家组成，在评估变化的大流行危险方面提供支持并就宣布大流行预警

阶段和相应建议的应对措施向总干事提出建议。 

9. 此类自愿遵守不使《条例》对遵守这些条例的会员国具有法律约束力，并且在《条

例》于 2007年 6月 15日生效时不损害任何会员国的立场。 

10. 执行委员会第 117届会议对该主题进行了广泛讨论。执委会强有力地认可立即自愿

遵守《国际卫生条例（2005）》有关条款的建议并通过了关于其应用的 EB117.R7号决议。 

卫生大会的行动 

11. 请卫生大会审议 EB117.R7号决议中包含的决议草案 

 

=        =         = 


